
保定市生态环境局

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

保望不罚决〔2025〕0001号

望都县医院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王伟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12130631403721216F
地址：保定市望都县中华街62号
本机关于 2025 年 02 月 05 日对你单位超标排放水污染物案（公益单位）的

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现已查明，你单位 2025 年 1 月 22 日污水处理站氨氮排
放日均浓度 52.981 ㎎/L，1 月 29 日氨氮排放日均浓度 47.0641 ㎎/L，你单位
污水处理站氨氮浓度执行排放标准≤45 ㎎/L,1 月 22 日、1 月 29 日氨氮日均
浓度分别超标 0.1774 倍、0.0459 倍，你单位污水处理站所排放的废水中氨氮浓
度超过执行的排放标准。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十条“排放水污染物，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
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。”的规定。有关事实有生产和排放
水污染物的照片;望都县清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进水水质标准;2025 年 1 月 22
日、1 月 29 日污水排放量、氨氮超标排放的在线数据；标样核查及校准结果
记录表、水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运营维护日常巡查表；现场勘察笔录，调查询问
笔录；授权委托书；营业执照/个人身份证等证据证明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(第三十条、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三条、
第五十七条)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二项“违反本法
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
者责令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
的，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责令停业、关闭：(二)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
准或者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水污染物的。”的规定，参照
《河北省生态环境厅行政处罚裁量权裁量基准》：“1、超过水污染物排放标准：
超标一倍以内的 1%-5％（取值 2％）2、环境影响评价项目类型：列入环境影
响报告书类 11％-20％（取值 15％）；3、一年内违法次数：首次实施违法行
为的 5％（取值 5％）；4、是否完成整改：全面整改并停止违法行为的 0％（取
值 0％）；5、是否配合执法检查：配合检查的 0％（取值 0％）；6、是否造成
社会影响或生态破坏：未造成社会影响与生态破坏的 0％（取值 0％）。”处罚
金额范围：100000 元-1000000 元，裁量要素各项百分值之和：22％，综合各
裁量要素，按裁量规则计算罚款 1000000×22%=220000元，拟对望都县医院污
水处理站氨氮超标排放的环境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，罚款贰拾贰万元整。根
据原《河北省生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基准》中《河北生态环境轻微违法
行为不予处罚事项清单》序号 25：“一年内初次发现经监测超过许可浓度排放
污染物，常规污染物单因子超标倍数小于等于 0.3 倍，24 小时内完成整改并达
标排放的。”的规定，鉴于该单位常规污染物单因子（氨氮）超标倍数小于 0.3
倍，一年内初次实施违法违规行为，为非主观故意导致的轻微超标，并于 24 小
时内完成整改并达标排放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 2025 年 4 月 8日以《不予行
政处罚告知书》（保望不罚告【2025】0001号）告知你单位陈述、申辩权，你单
位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进行陈述、申辩，视为放弃，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不予
行政处罚。



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(如法律规定的
申 请期限超过 60 日的，应按法律规定的期限确定)向保定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复议，也可以在 6 个月内(如法律有特别规定的，应按法律规定的期限确定)直接
向保定市竞秀区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对你单位进
行教育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加强污水处理设备维护和日常管理，确保水污染物达标排放。

保定市生态环境局@1

2025年 4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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